
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突发险情、灾情，为 

防汛抗洪减灾决策提供支撑，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人员伤 

亡，减轻灾害损失，保障防洪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以及国家相关预案和规定等制定。 

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洪涝突发 

险情灾情的紧急报告管理。洪涝灾情的常规统计工作仍按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统计调查制度》执行。 

第四条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遵循分级负责、及时快 

捷、真实全面的原则。 

第五条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本地区洪涝突发险 

情灾情的及时掌握与报告工作，并确定专人负责。 

第六条突发险情主要指水库（水电站）、堤防、涵闸 

（泵站）等工程突然出现可能危及工程安全的情况，交通、 

能源、通讯、供水、排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因洪涝、台风等灾 

害导致的突发险情，以及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突然形 

成的堪塞湖险情等。当上述工程出现溃坝、决口、胡塌等失 

事性险情前兆，重要基础设施发生严重威胁安全运行的险 

情，垣塞湖严重威胁人员安全时为突发重大险情。 

第七条突发灾情主要指由于江河湖泊洪水泛滥、山洪 

灾害、台风登陆或影响、堪塞湖形成或溃决、水库垮坝、堤 

防决口等导致的人员伤亡、人员被困、城镇受淹、基础设施 

毁坏等情况。本规定所称突发重大灾情是指因突发重大险情 

而导致的上述突发灾情。 



第二章报告内容 

第八条突发险情按工程类别分类报告，主要内容应包 

括防洪工程、重要基础设施、堪塞湖等的基本情况、险情态 

势、人员被困以及抢险情况等，具体内容如下： 

1.水库（水电站）突发险情报告内容 

基本情况：水库名称、所在地点、所在河流、建设时间、 

是否病险、主管单位、集雨面积、总库容、大坝类型、坝高、 

坝顶高程、泄洪设施、泄流能力、汛限水位、校核水位、设 

计水位以及溃坝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 

等； 

险情态势：险情发生时间、出险位置、险情类型、当前 

库水位、蓄水量、出入库流量、下游河道安全泄量、雨水情、 

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 

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2.堤防（河道工程）突发险情报告内容 

基本情况：堤防名称、所在地点、所在河流、管理单位、 

堤防级别、特征水位、堤顶高程、堤防高度、内外边坡以及 

堤防决口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 

险情态势：险情发生时间、出险位置、险情范围、险情 

类型、河道水位、流量、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 

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3.涵闸（泵站）突发险情报告内容 

基本情况：涵闸名称、所在地点、所在河流、管理单位、 

涵闸类型、涵闸孔数、闸孔尺寸、闸底高程、闸顶高程、启 

闭方式、过流能力（设计、实际）、特征水位以及涵闸失事 

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等； 

险情态势：出险时间、出险位置、险情类型、河道水位、 



流量、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 

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4.重要基础设施突发险情报告内容 

基本情况：重要基础设施名称、所在地点、主管部门和 

单位、主要设计指标以及可能影响的范围、危害程度等； 

险情态势：出险时间、起因经过、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 

等；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 

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5. 突发堪塞湖险情报告内容 

基本情况：发生位置、所在河流，堪塞体组成、高度、 

顶宽、顺河长、体积、上下游坡度，初估堪塞湖蓄水量、水 

深，是否渗流、过流以及堪塞体上游及溃决后下游可能影响 

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现场处置条件及相关图 

件等； 

险情态势：堪塞湖水位上涨、蓄水量增加情况，上游来 

水及过流情况，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预估堪塞 

湖蓄满量、危险性等级及影响范围；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 

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第九条突发灾情报告内容包括灾害基本情况、灾害损 

失情况、抗灾救灾部署和行动情况等。 

1.灾害基本情况：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别、致 

灾原因、发展趋势及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 

2.灾害损失情况：死亡人口、失踪人口、被淹村庄或城镇、 

被困或直接威胁群众、受灾范围、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基 

础设施损毁情况、交通电力通信中断情况以及直接经济损失 

等。其中死亡及失踪人口应有原因分析，受淹城镇或村庄应 



包括基本情况、受淹范围、淹没水深、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情 

况等。 

3.抗灾救灾部署和行动情况：预报预警发布、预案启动、 

群众转移、抗灾救援部署和行动、抗灾救灾地方投入情况， 

抢险救灾队伍及人员等。 

第三章报告程序 

第十条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及时掌握突发险情灾 

情信息，加强与水利、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交通、 

能源、工信等部门沟通，健全突发险情灾情互通机制，及时 

共享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当 

发生突发重大险情灾情时，可同时越级报告。 

第十一条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分为首报和续报，原则上 

应以书面形式逐级上报，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或其办事机 

构负责人签发。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电话或其他方式报告， 

并以书面形式及时补报。 

第十二条突发险情灾情的首报是指确认险情灾情已 

经发生，在第一时间将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向上一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报告。 

发生突发重大险情灾情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防汛抗旱 

指挥部应在险情灾情发生后 1 小时内报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大江大河干流重要堤防、涵闸等及大型和防洪 

重点中型水库发生的重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后立即报告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第十三条续报是指在突发险情灾情发展过程中，防汛 

抗旱指挥部根据险情灾情发展及抢险救灾的变化情况，对报 

告事件的补充报告。续报内容应按附表要求分类上报，并附 

险情、灾情图片。续报应延续至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结束。 

第四章核实发布 

第十四条在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结束后，相关防汛 



抗旱指挥部应根据险情灾情严重程度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调 

查核实，并书面报告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涉及重大险情 

灾情的，应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第十五条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水利、应急、气象、 

自然资源、能源、工信等部门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后，及时将 

相关情况通报同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第十六条突发险情灾情信息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 

按分级负责要求组织发布，根据应急响应级别，通过授权发 

布、组织报道、接受媒体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 

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涉及军队的，按相关规定办理。发布 

的信息应及时报送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 

第五章检查监督 

第十七条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对突发险情灾 

情报送工作的检查、监督、指导，对信息报送不及时、信息 

处理失误的，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对突发险情灾情上 

报情况进行评价，并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六章附则 

第十九条省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 

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本规定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国家防总此前 

下发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